起重机械自行检查合格证明

（适用于定期检验）
	使用单位名称
	重庆博和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使用单位

安全管理人员
	向月发
	联系方式
	15310043231

	设备使用地点
	广西梧州市藤县塘步镇苍梧至容县高速公路工程总承包Na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6#塔吊

	制造单位名称
	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品种
	普通塔式起重机
	型号规格
	QTZp370(T7535-20)

	产品编号
	M2CC006
	使用登记证编号
	起31渝AE15002(23)

	设备代码
	431033148202300066   


一、基本信息

二、检查项目及结论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结论

	
	C2.2.8使用过程技术资料
	
	

	
	C3.4 附设装置检查
	
	

	
	C3.5.3 标记、产品铭牌与安全警示标志
	
	

	
	C3.7.3 金属结构检查
	
	

	
	C3.7.4门、梯子、走台和栏杆
	
	

	
	C3.8.1一般要求
	
	

	
	3.8.2升降机专项要求
	
	

	
	C3.8.3吊运熔融金属的冶金桥式起重机专项检查
	
	

	
	C3.9 液压和气动系统检查
	
	

	
	C3.10 司机室检查
	
	

	
	C3.11.1电气设备及元件的选择和防护
	
	

	
	C3.11.2无线遥控
	
	

	
	C3.11.3电气保护
	接地电阻：

实测     Ω
	

	
	
	
	

	
	C3.11.4隔离开关和总断路器
	
	

	
	C3.11.5急停开关
	
	

	
	C3.11.6照明设备
	
	

	
	C3.11.7起重电磁铁的电源
	
	

	
	C3.11.8 升降机的联络、控制、联锁装置（施工升降机适用）
	
	

	
	C3.11.9 具有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起重机械
	
	

	
	C3.12.1 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型号和规格
	
	

	
	C3.12.3制动装置
	
	

	
	C3.12.4除制动装置之外的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
	
	

	
	C3.13隔热、降温措施检查
	
	

	
	C3.14绝缘电阻检查
	实测     MΩ
	

	
	C4.2空载试验
	
	

	
	C4.3 额定载荷试验（施工升降机、汽车专用升降机类停车设备适用）
	
	

	
	C4.9.1架桥机（过孔试验）
	
	

	
	C4.9.7安装安全监控系统其它检验项目
	
	

	
	C4.9.8采用永磁直驱电动机作为起升机构的起重机械专项试验
	
	

	
	C4.9.9具有自动化功能的起重机械专项试验
	
	

	
	C5 其他性能试验
	
	

	备 注
	

	检 查

结 论
	经检查，本起重机械符合《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TSG 51-2023）的要求，自检合格。

	检查人员：

                                      （盖章）

日 期：

	注：1.本证明应当由计算机打印输出，使用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要工整，如有更改，应在更改处签署检查人员名字和更改日期。
2.检查项目符合要求时，“检查结果”、“结论”栏填写“√”；不适用的检查项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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